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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臨時會 
第 1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13日 10時 55分至 13時 21分 

地點：本會永華議事廳 

主席：郭議長信良 

出席議員：（依席次排序） 

議長郭信良、趙昆原、Kumu Hacyo谷暮˙哈就、盧崑福、曾信凱、林易瑩、許又仁、陳碧玉、

陳秋萍、劉米山、蔡蘇秋金、陳昆和、郭清華、蔡秋蘭、李啓維、郭鴻儀、謝龍介、王家貞、

沈震東、李文俊、曾培雅、林美燕、林燕祝、杜素吟、黃麗招、邱莉莉、李偉智、Ingay Tali

穎艾達利、李鎮國、林阳乙、周奕齊、林志聰、陳怡珍、王錦德、林宜瑾、楊中成、謝財旺、

陳秋宏、沈家鳳、呂維胤、林志展、鄭佳欣、蔡旺詮、吳禹寰、吳通龍、周麗津、李中岑、

李宗翰、蔡筱薇、許至椿、張世賢、方一峰、蔡育輝、蔡淑惠、尤榮智、洪玉鳳 

請假議員：副議長林炳利 

列席人員： 

市政府： 

市長  黃偉哲 

秘書長  方進呈 

秘書處處長  李朝塘  

主計處處長  陳淑姿  

財政稅務局局長 陳柏誠  

經濟發展局局長  蕭富仁(副局長代理) 

工務局局長  蘇金安  

都市發展局局長  莊德樑  

警察局局長 周幼偉  

消防局局長  李明峯 

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尤天鳴 

水利局局長  李賢義  

文化局局長  葉澤山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趙卿惠 

民政局局長 顏振標  

環境保護局局長 林淵淙 

衛生局局長 陳怡 

地政局局長 陳淑美 

人事處處長 沈德蘭  

政風處處長 詹政曇  

勞工局局長 王鑫基 

教育局局長 鄭新輝局長請假 

           (王崑源副局長代理)   

觀光旅遊局局長  陳信安   

法制處處長  尤天厚  

社會局局長  黃志中   

新聞及國際關係處處長  劉怡伶  

交通局局長  王銘德   

農業局局長 李建裕(副局長代理)  

 

本會： 

秘書長 汪啟瑞 

法規研究室主任 吳榮章(代理)  

議事組主任 梁素娟 

 

記錄：沈怡華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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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席議員已達法定人數，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辭 

臺南市政府黃市長、方秘書長、各局處首長及主管，新聞媒體好朋友、各位同仁及

電視機前的鄉親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本會第 3屆第 4次臨時會開幕，向各位表達最誠摯

的歡迎與謝意。本次臨時會係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條第 3項規定」召開，會期 5天，

將進行審議覆議案、市府各項提案及專案報告等。 

會議進行前向大會介紹 2位市府新任首長： 

(一)新任秘書處處長：李處長朝塘 

(二)新任法制處處長：尤處長天厚(真除) 

向大會報告，教育局鄭局長新輝因病請假，由王副局長崑源代理。 

今天的議程是： 

(一)程序委員會審定結果報告(含議事日程表) 

(二)報告事項 

(三)審議各項提案 

(四)審議覆議案 

三、程序委員會審定結果報告： 

(一) 討論議事日程，請議事組宣讀。(略) 

大會決議：通過。 

 

 (二)程序委員會審定結果： 

  1、各項提案，合計 36案： 

  (1)覆議案：財經 1號案，提請大會審議。 

  (2)墊付款案：民政 21案、教育 3案、建設 3案、保安 5案、工務 3案，計 35

案，提請大會審議。 

  2、其他事項 

      有關專案報告─「消防救災指揮系統暨標準作業程序」之議程，請消防局確實

將這幾年發生重大火災的過程及處理方式包括救災標準作業 SOP流程及指揮系

統如何操作，均應向本會詳實報告。請消防局所有局科室相關主管均應列席說

明，未來如何提升整個救災、防災處理過程以保障人民生命及財產安全。   

 (三)大會決議：各項程序委員會審查結果，除以上議案稍後審議外，餘均照審定結

果通過。 

  

 四、討論提案： 

 (一)墊付款案：(計 35案：民政市提 1-21、教育市提 1-3、建設市提 1-3、保安市

提 1-5、工務市提 1-3) 

大會通過交付聯席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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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覆議案(計 1案：財經市提 1) 

財經 1 提案單位：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檢送本市 109年度經濟發展局補助「臺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2,698萬元，刪減 

2,697萬 9,000元」乙案，提請覆議，請惠予審議。 

1、 請市長針對本案說明。(略) 

2、 廣泛討論是否維持原決議。(略) 

3、 進行表決：採舉手表決，經清點，主席宣布在場議員人數 41人。 

4、 表決結果： 

(1)同意維持原決議者 14人。 

(2)不同意維持原決議者 25人。 

(3)棄權者 1人。 

同意維持原決議者未達出席議員三分之二，本案不維持原決議，重新討論。 

5、 經大會同意逕付二讀討論。 

6、 第二讀會： 

(1)經濟發展局單位預算 650-42頁，產業發展管理-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補助本市工商投資策進會辦理開新源展新機計畫(含國內外投資及商機說

明、促進產業升級等相關業務)預算數新台幣 2,698萬元，刪減 350萬元。 

(2)附帶決議：《臺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組織章程》應遵照中央母法《各縣

市工商(業)發展投資策進會設置要點》規定辦理，不足之處請臺南市政府加以

改進，並落實本會議員之建議。 

 

7、 第三讀會：依照二讀會決議通過。 

 

 六、變更議程 

   1月 14日及 1月 15日下午議程均變更為蒐集議案資料。(詳變更後議事日程表) 

 

 七、其他決議事項 

   鑒於正值流感高峰期，部分疫苗供應不足，請市府動支預備金因應。 

 

 


